重师科发〔2010〕05号
关于申报2010年度全国教育科学

“十一五”规划课题的通知

校内各有关单位:
根据教办厅函[2010]14号文件，2010年度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申报工作已经启动。请各单位严格按照通知要求，尽快组织人员积极申报。现将课题申报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项目类别及资助额度
（一）项目类别：本年度全国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设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以招标方式进行）、一般课题和青年基金课题，教育部重点课题、规划课题和青年专项课题。

（二）资助额度：本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平均为20万元、一般课题平均为10万元，青年基金课题平均为8万元；教育部重点课题平均为3万元、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平均为2万元。申报招标课题和一般课题互不交叉，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和教育部级课题互不贯通，申报者只能从中选一。实际资助经费额度以同级别课题经费资助标准为依据，根据评审结果为准。

二、申报要求

（一）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请人须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相当于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申报青年课题者（包括课题组成员）年龄不得超过39岁（1971年3月31日之后出生）。不具备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须由两名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同行专家推荐。国家重大（重点）课题实行招标制度，申报者要求具备主持省部级相关教育科研课题的经历和良好信誉。申报者必须从事实际研究工作并真正承担和负责组织项目的实施;申报课题的参加者或推荐人必须征得本人同意和亲笔签名方为有效，否则视为违规申报。

（二）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涉及14个学科，课题申报者根据《课题指南》所列示的研究领域进行选题论证。招标课题申报者填写《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重点）课题投标申请·评审书》（2010年版），届时需听候通知到京参加现场答辩；其他课题申报者填写《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请·评审书》（2010年版，以下简称《课题申请·评审书》）。申报者根据所报课题的性质依照《课题申请·评审书》列出的学科分类代码填写相应学科，跨学科课题应根据主要研究内容按照“尽量靠近”原则，选定为主的学科进行申报。

（三）《课题指南》中列示的招标课题名称即为研究题目，申报者不得自行命题、随意扩大和缩小研究范围。一般课题申报者可参照《课题指南》所提出的研究领域，自拟课题名称，鼓励反映 国家需要和国际趋势的前瞻性性、创新性课题，不支持以编译著作、编写教材、编写丛书、编写工具书为直接目的的课题研究。申报者要在《课题申请·评审书》封面上标明所申报课题属于《课题指南》所列示的研究领域或自选课题。在涉及西部教育问题研究时，优先考虑西部地区的课题申报者。

（四）本年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要求在1－3年完成，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计算，应用性研究应在1年内完成，课题延期或调整人员须经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研究成果须符合学术规范，体现创新，有所建树。招标课题最终成果要求出版30万字左右的专著，在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和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上发表3篇以上的学术论文，并在学术界和实践领域产生重要的影响。其他课题最终研究成果必须包括研究报告和公开发表论文或著作，具体要求参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等。

（五）申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的负责人同年度只能申报一个课题。在研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负责人不得再申报新课题。申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的负责人同年度不能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其他项目或其他国家科技项目，其课题组成员不能作为负责人以内容相同或相近的课题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其他项目或其他国家科研项目。有在研的政府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课题、其他部委办以及省级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课题负责人不得再次申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不支持已有两个以上其他来源的在研项目的研究者再次申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上述各类课题的结题均以结题证书注明的时间为准，并须提供结题证书复印件。

三、申报材料及截止日期
（一）需提交的材料包括：审查合格的《课题申请·评审书》一式2份、《活页论证表》7份、课题申报汇总表1份，以及以上材料的电子版（电子文档以课题申请人姓名为文件名，发送至kyc7@cqnu.edu.cn）。重点投标课题不需填写《活页论证表》。申请书要求统一用计算机填写、A3纸双面印制、中缝装订。
（二）资料下载：此次课题申报的具体要求和所需的各种材料（包括《2010年度课题指南》、《课题申请·评审书》及《活页论证》等），请在以下网址查询下载：
1.全国教科规划办网站：http://www.onsgep.moe.edu.cn；

2.全国哲社规划办网站：http://www.npopss-cn.gov.cn。

（三）课题申报截止时间：2010年3月22日。请各单位科研秘书务必在此日期之前将汇总后的申报材料交科研处计划成果科。

联系电话：65362357  联系人：刘佳瑜

附注：申请书中“八、经费管理”栏填写如下：

经费管理单位名称：重庆师范大学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陈家湾分理处

银行帐号：3100025409026400205

汇入地点：重庆市

财务联系电话：023-65362406
科 研 处

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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